
招拍挂公告

富民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挂

牌出让出让公告

（FGT2019-001）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交易规则》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

16号）、《云南省矿业权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云国土资[2012]231 号）、《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和云南省矿业权交易办法

（2015 年修订）的通知》云政发（2015）49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管理规定和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规定

的通知》）云政发（2015）58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文件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60号）、（富民县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富民县国有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富政通（2017）7 号等文件规定，受富民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拟对以下壹宗采矿权,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石灰岩矿，以挂牌方式公开有偿出让采矿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石灰岩矿，采矿权以挂牌方式有偿出让基本情况

（一）本次挂牌有偿出让的采矿权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

地址：富民县大营街道办三村村委会石脑包

面积：0.092平方公里

开采主矿种：石灰岩

出让资源储量：采出矿石量 183.6万吨

挂牌出让年限：6年

生产规模：30 万吨/年

拟开采深度为：2060 米～2165 米



（二）地理位置及坐标

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矿区位于富民县大营街道办三村村委会石脑包，富民县城 95°方向平距约 15㎞处。矿区

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2°35′09″～102°35′24″，北纬 25°13′03″～25°13′15″，隶属款庄镇和平村委会所辖，矿区内有县级的柏油公路相接，交通便利、运输条件好。

（三）采矿权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出让矿区范围

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80 坐标）

点号
1980西安坐标 经纬度坐标

X Y 经度 纬度

矿 1 2790288.00 34559267.00 102°35′17.25″ 25°13′03.31″

矿 2 2790362.25 34559047.14 102°35′09.41″ 25°13′05.75″

矿 3 2790577.86 34559136.29 102°35′12.63″ 25°13′12.74″

矿 4 2790581.49 34559212.10 102°35′15.34″ 25°13′12.85″

矿 5 2790629.84 34559329.68 102°35′19.54″ 25°13′14.40″

矿 6 2790645.81 34559453.78 102°35′23.98″ 25°13′14.91″

矿 7 2790314.03 34559361.69 102°35′20.64″ 25°13′04.14″

开采标高 2060m～2165m

矿区面积 0.0920km2

二、挂牌出让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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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买申请人应具备的资格和要求

竞买申请人按要求提交竞买申请书及相关资料，经资格审查合格后，可索购采矿权挂牌出让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确认到账后，发给竞买申请人《竞买

资格确认书》，视为取得竞买资格。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企业、事业单位，注册资金不少于上述规定且具备采矿权申请资质条件的单位，均

可报名参加本次采矿权挂牌出让竞买。报名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采矿权竞买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公司名称预核准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或授

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挂牌报名期间，当出现两个竞买人（含两人）报名时，挂牌出让终止，即刻转为拍卖出让，由拍卖公司按照相关程序进行拍卖出让。



（四）本企业可用于矿产资源采选的主要设备清单；

（五）竞买申请人应书面承诺，竞买成功收购原采矿权及补偿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 8663.540439万元资产费承诺书。

（六）竞买申请人应提供银行出具大于 8663.540439万元资金证明（整合主体采矿权人除外），竞买申请人应提供银行出具大于挂牌底价 370.4 万元资金

证明。

（七）竞买人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须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由不同银行（或同

一银行不同账号）开具的多张存款资金证明，其相隔时间不得超过 1 个小时。

（八）凡存在拖欠采矿权价款或者土地出让金、被国土资源部门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未满 2年的禁止参与竞买；被交易机构记录不良行为的禁止参与竞

买。

（九）被列入矿业权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失信名单中的企业禁止参与竞买。

（十）竞买人应书面承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等相应责任和义务。

（十一）其他根据委托人要求需要提供的材料；

四、风险提示

1.本次挂牌出让，涉及的土地、林权、山权、青苗、道路使用、用电、坟墓、寺庙、搬迁等不在出让范围内，由竞买人自行协商解决。

2.本次采矿权整合重组挂牌出让建立于富民倍伟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原矿权之上，不属于新设置矿权，由竞买人竞得成功后，由竞得人补偿富民倍伟诚工

贸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 8663.540439万元资产费，方可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及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

五、出让方式和交易时间、地点及成交确认书签订

1.出让方式：挂牌出让。挂牌期间当竞买人满足二人以上的由挂牌转为拍卖，拍卖公司将协助出让方完成前期竞买人资格审查认证工作，拍卖现场采用增

价方式，按照价者高者得原则确定买受人，拍卖为有底价拍卖，竞买人最高报价低于底价的不能成交。

2.挂牌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

3.挂牌地点：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



4.挂牌底价、竞买保证金

挂牌底价：人民币 370.4 万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85.2 万元

5.成交确认书签订：竞得人应当当场与富民县国土资源局、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采矿权成交确认书》。成交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按照程序办

理相关登记手续。

6.由采矿权竞得人与富民县国土资源局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7.竞买申请人摘牌成功后，未在成交确认书规定时限内到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未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不予退还所缴纳本项目的竞买保证金，造成的

损失依法承担违约赔偿及其他法律责任。

7.竞得人提供虚假文件隐瞒事实、恶意串通、逾期不签订成交确认书或采取其他非法手段竞得的，竞得结果无效，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给出让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违约赔偿及其他法律责任。

8.本方案仅对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挂牌出让进行明确规定，涉及土地、林业、水务、环保、安全等部门相关手续，由竞得人到各行业主管部门自行办理,

挂牌出让矿业权收益中不包含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所需费用和土地征用补偿费费用。

六、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帐户

竞买申请人通过富民县国土资源局的资格审查后，在 2019 年 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2 月 14 日 16：00 时之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缴纳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壹佰捌拾伍万贰仟元整（￥185.2 万元）到富民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指定帐户，并开付款收据。地址：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电话：0871-68855539。

开户名称：富民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开户银行：富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黎阳分社，帐号：0900099632480012

七、报名的时间和地点

1.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2 月 14 日(节假日除外)到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提交书面申请。

2.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富民县医院旁。

八、公示时间

2019 年 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 16：00 时止（10 个工作日）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该采矿权因地质勘查程度有限，实际资源量、矿石品位可能有所增减，其投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竞买人对出让范围所涉及的土地、林权、山权、

青苗、道路使用、用电、坟墓、寺庙、搬迁等问题需做充分了解。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对本次矿业权信息、交易须知和其他相关文件及矿业权现状可能存

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受。

2.对采矿权出让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在 2019 年 1 月 24 日 16：00 前以书面材料形式送达：富民县国土局、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采矿权出让价不包含竞得人在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及矿山开采活动中按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的其他费用。

4.出让价款中不包含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所需费用和土地征用补偿费。

5.本公告由富民县国土局、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负责解释。

富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871-68855529

富民县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0871-68816187

2019 年 1 月 10 日


